
中国电建西北院青豫直流二期三标段海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工程储罐预热、化盐及升温工程施工标公开竞争性谈判

采购公告

（采购编号：QYHXGRSG0062023）

1.采购条件

中国电建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已中标青豫直流二期三标段海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工程EPC工程总承包项目，项目业主为三峡皓

日（格尔木）新能源有限公司。其中EPC工程总承包项目包含的储罐预热、化盐及升温工程分包已得到业主认可，资金已落实，具备采购条件，

中国电建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作为招标人，现公开征集承包商参加青豫直流二期三标段海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工程储罐预热、化盐

及升温工程施工标段投标。

2.项目概况与采购范围

2.1 建设地点

建设地点位于青海省海西州格尔木市，具体位于乌图美仁乡光伏光热园区。

2.2 工程概况及标段概况

本项目总装机容量1000MW，规划900MW光伏项目，配套100MW光热项目。100MW光热项目位于青海省海西州格尔木市乌图美仁太阳能发

电园区南部，格尔木市以西直线距离约140km处，场址中心坐标为E93°20.475′，N36°48.219′，地势平坦开阔，总体地势南高北低，现状为

戈壁荒滩，海拔2900多米，场址西侧有冲沟，多为季节性干沟，由西南向东北展布，土地性质主要为盐碱地和沙地。场址区为荒漠化国有未利用

地，主要为荒漠沙地。

场址区干旱少雨，地下水类型主要为孔隙潜水，受大气降水、雪山融水等补给，地下水主要流向为由南向北，地下水位埋藏较深。场址存在

季节性冻土，冻土冻深线深度为地面以下0.9m。规划场址区主要为自然保留地，不涉及自然保护区、林业、压覆矿，不占生态红线等限制建设因

素。

场址北侧约14km处有S303省道通过，可通过园区规划公路接S303省道到达场内，对外交通条件较为便利。本次招标将由中标人提供本招标

公告中所规定的储罐预热、化盐及升温工程相关工作内容，包括熔盐的现场化盐（含罐体预热）和担保等方面工作内容；同时，包含单体盐在项

目现场二次倒运、混合、化盐、除杂、熔盐储罐罐体预热、灌装至储罐、熔盐升温等相关作业，化盐所需的全部设备及燃料由投标人提供。

2.3 工期要求

时间：计划开工日期2024年5月1日，计划完工日期2024年6月30日，具体在接到发包人通知后61天内完成储罐预热、化盐及升温工程（暂定

量10000t）。

2.4 质量要求

青豫直流二期三标段海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工程储罐预热、化盐及升温工程质量要求：确保工程施工质量必须符合设计、设备制造商图纸、

资料以及国内有关电力建设的标准要求，工程经最终质量验收评定，所有建筑施工工程合格率100%，单位工程优良率100%，分部工程优良率

100%；满足三峡集团打造“工程建设创优、工程技术创新、绿色环保创效、协作共赢创建、党建廉洁创先、经济民生创利”的精品工程相关要

求。满足青海省“江河源”杯评审要求。

2.5 采购范围

本次采购为青豫直流二期三标段海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工程储罐预热、化盐及升温工程，承包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1) 固体盐由发包人提供至现场，承包人负责卸车及场内二次倒运，并按照合同要求将固体盐按照比例混合、破碎、融化和将满足质量要

求的熔融盐灌装至项目现场的熔盐储罐；

(2) 全部化盐区的土建基础施工工程由承包人负责；

(3) 预热熔盐储罐的预热空气接口位于熔盐储罐顶部靠近中心位置，预热装至熔盐储罐预热管口（法兰处）的管道及与其连接的附属件均

由承包人负责；

(4) 熔盐储罐熔盐进口位于熔盐储罐顶部靠近中心位置，化盐装置至熔盐储罐熔罐体预热服务（预热装置及所需耗材等均由承包人负

责）；

(5) 所有化盐设备、装置及所需耗材等均由承包人负责；

(6) 升温服务（升温装置及所需耗材等均由承包人负责）；

(7) 盐进口（法兰处）的管道及与其连接的附属件均由承包人负责；

(8) 投标方成套提供的化盐设备及装置的配电柜、控制柜、配电箱的安装由承包人负责；

(9) 投标方成套提供的化盐设备及装置的配电柜、控制柜、配电箱至设备的电缆敷设和接线以及调试工作均由承包人负责；

(10)投标方成套提供的化盐设备及装置控制系统（DCS）的组态工作均由承包人负责；

(11) 承包人提供合同要求的文件、证书（包含特种设备生产资质或者特种设备需提供检验合格的证明文件）及技术文件（含图纸、照片

等）；

(12) 承包人对化盐设备在安装、调试、试运行、验收试验过程中设备本身的质量负责，保证提供的设备完善、优质，并能安全地投入运

行；

(13)承包人按合同提供有关服务；

(14) 承包人提供必要的维修设备、试验设备和仪器仪表；

(15) 参加发包人组织的其它设备的设计联络会及设计协调会；

(16)负责与其它相关设备供货商设备连接接口等之间的协调。

3.响应人资格要求

3.1企业要求

响应人必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企业法人，必须通过ISO9000系列质量体系认证，并满足下列资质要求：

(1)响应人资格：响应人必须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法人资格、安全生产许可证、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具有建筑工程总承包叁级及以

上或电力工程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具有完备的质量保证体系。

(3)最近三年内没有发生骗取中标、严重违约等不良行为；

(4)具有良好的银行资信和商业信誉，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财产被接管、冻结及破产状态，近三年经济行为没有受到起诉；

(5)经营状况良好；近三年内无设备质量事故及客户投诉。；

3.1.2企业资产（财务要求）：企业近3年财务状况无亏损。

3.1.3 企业主要人员要求：

（1）项目经理资格要求：具有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具有建筑或机电专业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

格证书（B证），且至少担任过1个熔盐化盐工程项目经理的履历，未担任其他在建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具有本单位近半年来的社保缴纳证明。

（2）项目技术负责人的资格要求：有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2年以上从事化盐工程项目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担任过类似工程项目技术

负责人职务；

（3）项目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资格要求：具备有效的建筑系统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C证）；

（4）项目质量管理负责人人员的资格要求：从事2年以上化盐工程施工质量管理工作经历，担任过类似工程项目质量负责人职务；

3.1.4 企业工程业绩要求：近3年内具有化盐工程施工业绩。

3.1.5 企业资信要求：

（1）具有良好的银行资信和商业信誉,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财产被接管、冻结及破产状态；

（2）响应人在近3年无违法、违纪事件、无质量和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等发生；

（3）不是中国电力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电建西北院的禁入承包商；

（4）串标或其他违法行为废标的不允许再次参与投标；

（5）不被最高人民法院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erditchina,gov.cn）或各级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中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3.2其他要求

3.2.1本次采购不接受联合体响应。

3.3 本次采购资格审查采用资格后审方式，开标后由评审小组对响应人的资质进行审查，资格条件没有达到竞争性谈判文件规定要求，评审

小组将否决其投标资格。

4.采购文件的获取

凡有意参加者，请于2023年12月15日至2023年12月21日，每日上午8:30时至11:30时，下午14:00时至17:00时（北京时间，不含法定公休

日），将以下材料扫描后发至采购公告联系邮箱，在邮件中标明购买项目及标段名称、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1）单位营业执照原件副本；

（2）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及被授权人身份证原件；

竞争性谈判文件免费，只提供电子版，不提供纸质版。

5.响应文件的递交

5.1响应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3年12月26日09时30分（北京时间，下同），地点为西安市雁塔区丈八东路18号西

北水电大厦西楼10层会议室（具体会议室另行通知）。

5.2逾期送达、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或者不按照采购文件要求密封的响应文件，响应人将予以拒收。

6.谈判时间、地点

6.1谈判时间：2023年12月26日14时00分，与每一位承包商进行谈判的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6.2谈判地点：西安市雁塔区丈八东路18号西北水电大厦西楼10层会议室（具体会议室另行通知）。

6.3递交响应文件的响应单位未准时参加某一轮次谈判的，视为其自动放弃该轮次谈判。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竞争性谈判采购公告同时在中国电建招标与采购网（http://bid.powerchina.cn）、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

（http://www.cebpubservice.com）、中国电建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nwh.cn）上发布。

8.成交人数量

成交人数量：1人。

9.联系方式

采 购 人：中国电建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地 址：西安市雁塔区丈八东路18号

联 系 人：徐工

电 话：029-88280260

邮 箱：zbcgzx2023@nwh.cn

中国电建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3年12月15日



中国电建西北院青豫直流二期三标段海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工程储罐预热、化盐及升温工程施工标公开竞争性谈判

采购公告

（采购编号：QYHXGRSG0062023）

1.采购条件

中国电建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已中标青豫直流二期三标段海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工程EPC工程总承包项目，项目业主为三峡皓

日（格尔木）新能源有限公司。其中EPC工程总承包项目包含的储罐预热、化盐及升温工程分包已得到业主认可，资金已落实，具备采购条件，

中国电建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作为招标人，现公开征集承包商参加青豫直流二期三标段海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工程储罐预热、化盐

及升温工程施工标段投标。

2.项目概况与采购范围

2.1 建设地点

建设地点位于青海省海西州格尔木市，具体位于乌图美仁乡光伏光热园区。

2.2 工程概况及标段概况

本项目总装机容量1000MW，规划900MW光伏项目，配套100MW光热项目。100MW光热项目位于青海省海西州格尔木市乌图美仁太阳能发

电园区南部，格尔木市以西直线距离约140km处，场址中心坐标为E93°20.475′，N36°48.219′，地势平坦开阔，总体地势南高北低，现状为

戈壁荒滩，海拔2900多米，场址西侧有冲沟，多为季节性干沟，由西南向东北展布，土地性质主要为盐碱地和沙地。场址区为荒漠化国有未利用

地，主要为荒漠沙地。

场址区干旱少雨，地下水类型主要为孔隙潜水，受大气降水、雪山融水等补给，地下水主要流向为由南向北，地下水位埋藏较深。场址存在

季节性冻土，冻土冻深线深度为地面以下0.9m。规划场址区主要为自然保留地，不涉及自然保护区、林业、压覆矿，不占生态红线等限制建设因

素。

场址北侧约14km处有S303省道通过，可通过园区规划公路接S303省道到达场内，对外交通条件较为便利。本次招标将由中标人提供本招标

公告中所规定的储罐预热、化盐及升温工程相关工作内容，包括熔盐的现场化盐（含罐体预热）和担保等方面工作内容；同时，包含单体盐在项

目现场二次倒运、混合、化盐、除杂、熔盐储罐罐体预热、灌装至储罐、熔盐升温等相关作业，化盐所需的全部设备及燃料由投标人提供。

2.3 工期要求

时间：计划开工日期2024年5月1日，计划完工日期2024年6月30日，具体在接到发包人通知后61天内完成储罐预热、化盐及升温工程（暂定

量10000t）。

2.4 质量要求

青豫直流二期三标段海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工程储罐预热、化盐及升温工程质量要求：确保工程施工质量必须符合设计、设备制造商图纸、

资料以及国内有关电力建设的标准要求，工程经最终质量验收评定，所有建筑施工工程合格率100%，单位工程优良率100%，分部工程优良率

100%；满足三峡集团打造“工程建设创优、工程技术创新、绿色环保创效、协作共赢创建、党建廉洁创先、经济民生创利”的精品工程相关要

求。满足青海省“江河源”杯评审要求。

2.5 采购范围

本次采购为青豫直流二期三标段海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工程储罐预热、化盐及升温工程，承包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1) 固体盐由发包人提供至现场，承包人负责卸车及场内二次倒运，并按照合同要求将固体盐按照比例混合、破碎、融化和将满足质量要

求的熔融盐灌装至项目现场的熔盐储罐；

(2) 全部化盐区的土建基础施工工程由承包人负责；

(3) 预热熔盐储罐的预热空气接口位于熔盐储罐顶部靠近中心位置，预热装至熔盐储罐预热管口（法兰处）的管道及与其连接的附属件均

由承包人负责；

(4) 熔盐储罐熔盐进口位于熔盐储罐顶部靠近中心位置，化盐装置至熔盐储罐熔罐体预热服务（预热装置及所需耗材等均由承包人负

责）；

(5) 所有化盐设备、装置及所需耗材等均由承包人负责；

(6) 升温服务（升温装置及所需耗材等均由承包人负责）；

(7) 盐进口（法兰处）的管道及与其连接的附属件均由承包人负责；

(8) 投标方成套提供的化盐设备及装置的配电柜、控制柜、配电箱的安装由承包人负责；

(9) 投标方成套提供的化盐设备及装置的配电柜、控制柜、配电箱至设备的电缆敷设和接线以及调试工作均由承包人负责；

(10)投标方成套提供的化盐设备及装置控制系统（DCS）的组态工作均由承包人负责；

(11) 承包人提供合同要求的文件、证书（包含特种设备生产资质或者特种设备需提供检验合格的证明文件）及技术文件（含图纸、照片

等）；

(12) 承包人对化盐设备在安装、调试、试运行、验收试验过程中设备本身的质量负责，保证提供的设备完善、优质，并能安全地投入运

行；

(13)承包人按合同提供有关服务；

(14) 承包人提供必要的维修设备、试验设备和仪器仪表；

(15) 参加发包人组织的其它设备的设计联络会及设计协调会；

(16)负责与其它相关设备供货商设备连接接口等之间的协调。

3.响应人资格要求

3.1企业要求

响应人必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企业法人，必须通过ISO9000系列质量体系认证，并满足下列资质要求：

(1)响应人资格：响应人必须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法人资格、安全生产许可证、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具有建筑工程总承包叁级及以

上或电力工程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具有完备的质量保证体系。

(3)最近三年内没有发生骗取中标、严重违约等不良行为；

(4)具有良好的银行资信和商业信誉，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财产被接管、冻结及破产状态，近三年经济行为没有受到起诉；

(5)经营状况良好；近三年内无设备质量事故及客户投诉。；

3.1.2企业资产（财务要求）：企业近3年财务状况无亏损。

3.1.3 企业主要人员要求：

（1）项目经理资格要求：具有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具有建筑或机电专业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

格证书（B证），且至少担任过1个熔盐化盐工程项目经理的履历，未担任其他在建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具有本单位近半年来的社保缴纳证明。

（2）项目技术负责人的资格要求：有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2年以上从事化盐工程项目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担任过类似工程项目技术

负责人职务；

（3）项目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资格要求：具备有效的建筑系统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C证）；

（4）项目质量管理负责人人员的资格要求：从事2年以上化盐工程施工质量管理工作经历，担任过类似工程项目质量负责人职务；

3.1.4 企业工程业绩要求：近3年内具有化盐工程施工业绩。

3.1.5 企业资信要求：

（1）具有良好的银行资信和商业信誉,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财产被接管、冻结及破产状态；

（2）响应人在近3年无违法、违纪事件、无质量和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等发生；

（3）不是中国电力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电建西北院的禁入承包商；

（4）串标或其他违法行为废标的不允许再次参与投标；

（5）不被最高人民法院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erditchina,gov.cn）或各级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中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3.2其他要求

3.2.1本次采购不接受联合体响应。

3.3 本次采购资格审查采用资格后审方式，开标后由评审小组对响应人的资质进行审查，资格条件没有达到竞争性谈判文件规定要求，评审

小组将否决其投标资格。

4.采购文件的获取

凡有意参加者，请于2023年12月15日至2023年12月21日，每日上午8:30时至11:30时，下午14:00时至17:00时（北京时间，不含法定公休

日），将以下材料扫描后发至采购公告联系邮箱，在邮件中标明购买项目及标段名称、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1）单位营业执照原件副本；

（2）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及被授权人身份证原件；

竞争性谈判文件免费，只提供电子版，不提供纸质版。

5.响应文件的递交

5.1响应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3年12月26日09时30分（北京时间，下同），地点为西安市雁塔区丈八东路18号西

北水电大厦西楼10层会议室（具体会议室另行通知）。

5.2逾期送达、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或者不按照采购文件要求密封的响应文件，响应人将予以拒收。

6.谈判时间、地点

6.1谈判时间：2023年12月26日14时00分，与每一位承包商进行谈判的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6.2谈判地点：西安市雁塔区丈八东路18号西北水电大厦西楼10层会议室（具体会议室另行通知）。

6.3递交响应文件的响应单位未准时参加某一轮次谈判的，视为其自动放弃该轮次谈判。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竞争性谈判采购公告同时在中国电建招标与采购网（http://bid.powerchina.cn）、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

（http://www.cebpubservice.com）、中国电建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nwh.cn）上发布。

8.成交人数量

成交人数量：1人。

9.联系方式

采 购 人：中国电建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地 址：西安市雁塔区丈八东路18号

联 系 人：徐工

电 话：029-88280260

邮 箱：zbcgzx2023@nwh.cn

中国电建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3年12月15日



中国电建西北院青豫直流二期三标段海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工程储罐预热、化盐及升温工程施工标公开竞争性谈判

采购公告

（采购编号：QYHXGRSG0062023）

1.采购条件

中国电建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已中标青豫直流二期三标段海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工程EPC工程总承包项目，项目业主为三峡皓

日（格尔木）新能源有限公司。其中EPC工程总承包项目包含的储罐预热、化盐及升温工程分包已得到业主认可，资金已落实，具备采购条件，

中国电建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作为招标人，现公开征集承包商参加青豫直流二期三标段海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工程储罐预热、化盐

及升温工程施工标段投标。

2.项目概况与采购范围

2.1 建设地点

建设地点位于青海省海西州格尔木市，具体位于乌图美仁乡光伏光热园区。

2.2 工程概况及标段概况

本项目总装机容量1000MW，规划900MW光伏项目，配套100MW光热项目。100MW光热项目位于青海省海西州格尔木市乌图美仁太阳能发

电园区南部，格尔木市以西直线距离约140km处，场址中心坐标为E93°20.475′，N36°48.219′，地势平坦开阔，总体地势南高北低，现状为

戈壁荒滩，海拔2900多米，场址西侧有冲沟，多为季节性干沟，由西南向东北展布，土地性质主要为盐碱地和沙地。场址区为荒漠化国有未利用

地，主要为荒漠沙地。

场址区干旱少雨，地下水类型主要为孔隙潜水，受大气降水、雪山融水等补给，地下水主要流向为由南向北，地下水位埋藏较深。场址存在

季节性冻土，冻土冻深线深度为地面以下0.9m。规划场址区主要为自然保留地，不涉及自然保护区、林业、压覆矿，不占生态红线等限制建设因

素。

场址北侧约14km处有S303省道通过，可通过园区规划公路接S303省道到达场内，对外交通条件较为便利。本次招标将由中标人提供本招标

公告中所规定的储罐预热、化盐及升温工程相关工作内容，包括熔盐的现场化盐（含罐体预热）和担保等方面工作内容；同时，包含单体盐在项

目现场二次倒运、混合、化盐、除杂、熔盐储罐罐体预热、灌装至储罐、熔盐升温等相关作业，化盐所需的全部设备及燃料由投标人提供。

2.3 工期要求

时间：计划开工日期2024年5月1日，计划完工日期2024年6月30日，具体在接到发包人通知后61天内完成储罐预热、化盐及升温工程（暂定

量10000t）。

2.4 质量要求

青豫直流二期三标段海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工程储罐预热、化盐及升温工程质量要求：确保工程施工质量必须符合设计、设备制造商图纸、

资料以及国内有关电力建设的标准要求，工程经最终质量验收评定，所有建筑施工工程合格率100%，单位工程优良率100%，分部工程优良率

100%；满足三峡集团打造“工程建设创优、工程技术创新、绿色环保创效、协作共赢创建、党建廉洁创先、经济民生创利”的精品工程相关要

求。满足青海省“江河源”杯评审要求。

2.5 采购范围

本次采购为青豫直流二期三标段海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工程储罐预热、化盐及升温工程，承包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1) 固体盐由发包人提供至现场，承包人负责卸车及场内二次倒运，并按照合同要求将固体盐按照比例混合、破碎、融化和将满足质量要

求的熔融盐灌装至项目现场的熔盐储罐；

(2) 全部化盐区的土建基础施工工程由承包人负责；

(3) 预热熔盐储罐的预热空气接口位于熔盐储罐顶部靠近中心位置，预热装至熔盐储罐预热管口（法兰处）的管道及与其连接的附属件均

由承包人负责；

(4) 熔盐储罐熔盐进口位于熔盐储罐顶部靠近中心位置，化盐装置至熔盐储罐熔罐体预热服务（预热装置及所需耗材等均由承包人负

责）；

(5) 所有化盐设备、装置及所需耗材等均由承包人负责；

(6) 升温服务（升温装置及所需耗材等均由承包人负责）；

(7) 盐进口（法兰处）的管道及与其连接的附属件均由承包人负责；

(8) 投标方成套提供的化盐设备及装置的配电柜、控制柜、配电箱的安装由承包人负责；

(9) 投标方成套提供的化盐设备及装置的配电柜、控制柜、配电箱至设备的电缆敷设和接线以及调试工作均由承包人负责；

(10)投标方成套提供的化盐设备及装置控制系统（DCS）的组态工作均由承包人负责；

(11) 承包人提供合同要求的文件、证书（包含特种设备生产资质或者特种设备需提供检验合格的证明文件）及技术文件（含图纸、照片

等）；

(12) 承包人对化盐设备在安装、调试、试运行、验收试验过程中设备本身的质量负责，保证提供的设备完善、优质，并能安全地投入运

行；

(13)承包人按合同提供有关服务；

(14) 承包人提供必要的维修设备、试验设备和仪器仪表；

(15) 参加发包人组织的其它设备的设计联络会及设计协调会；

(16)负责与其它相关设备供货商设备连接接口等之间的协调。

3.响应人资格要求

3.1企业要求

响应人必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企业法人，必须通过ISO9000系列质量体系认证，并满足下列资质要求：

(1)响应人资格：响应人必须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法人资格、安全生产许可证、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具有建筑工程总承包叁级及以

上或电力工程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具有完备的质量保证体系。

(3)最近三年内没有发生骗取中标、严重违约等不良行为；

(4)具有良好的银行资信和商业信誉，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财产被接管、冻结及破产状态，近三年经济行为没有受到起诉；

(5)经营状况良好；近三年内无设备质量事故及客户投诉。；

3.1.2企业资产（财务要求）：企业近3年财务状况无亏损。

3.1.3 企业主要人员要求：

（1）项目经理资格要求：具有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具有建筑或机电专业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

格证书（B证），且至少担任过1个熔盐化盐工程项目经理的履历，未担任其他在建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具有本单位近半年来的社保缴纳证明。

（2）项目技术负责人的资格要求：有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2年以上从事化盐工程项目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担任过类似工程项目技术

负责人职务；

（3）项目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资格要求：具备有效的建筑系统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C证）；

（4）项目质量管理负责人人员的资格要求：从事2年以上化盐工程施工质量管理工作经历，担任过类似工程项目质量负责人职务；

3.1.4 企业工程业绩要求：近3年内具有化盐工程施工业绩。

3.1.5 企业资信要求：

（1）具有良好的银行资信和商业信誉,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财产被接管、冻结及破产状态；

（2）响应人在近3年无违法、违纪事件、无质量和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等发生；

（3）不是中国电力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电建西北院的禁入承包商；

（4）串标或其他违法行为废标的不允许再次参与投标；

（5）不被最高人民法院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erditchina,gov.cn）或各级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中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3.2其他要求

3.2.1本次采购不接受联合体响应。

3.3 本次采购资格审查采用资格后审方式，开标后由评审小组对响应人的资质进行审查，资格条件没有达到竞争性谈判文件规定要求，评审

小组将否决其投标资格。

4.采购文件的获取

凡有意参加者，请于2023年12月15日至2023年12月21日，每日上午8:30时至11:30时，下午14:00时至17:00时（北京时间，不含法定公休

日），将以下材料扫描后发至采购公告联系邮箱，在邮件中标明购买项目及标段名称、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1）单位营业执照原件副本；

（2）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及被授权人身份证原件；

竞争性谈判文件免费，只提供电子版，不提供纸质版。

5.响应文件的递交

5.1响应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3年12月26日09时30分（北京时间，下同），地点为西安市雁塔区丈八东路18号西

北水电大厦西楼10层会议室（具体会议室另行通知）。

5.2逾期送达、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或者不按照采购文件要求密封的响应文件，响应人将予以拒收。

6.谈判时间、地点

6.1谈判时间：2023年12月26日14时00分，与每一位承包商进行谈判的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6.2谈判地点：西安市雁塔区丈八东路18号西北水电大厦西楼10层会议室（具体会议室另行通知）。

6.3递交响应文件的响应单位未准时参加某一轮次谈判的，视为其自动放弃该轮次谈判。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竞争性谈判采购公告同时在中国电建招标与采购网（http://bid.powerchina.cn）、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

（http://www.cebpubservice.com）、中国电建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nwh.cn）上发布。

8.成交人数量

成交人数量：1人。

9.联系方式

采 购 人：中国电建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地 址：西安市雁塔区丈八东路18号

联 系 人：徐工

电 话：029-88280260

邮 箱：zbcgzx2023@nwh.cn

中国电建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3年12月15日



中国电建西北院青豫直流二期三标段海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工程储罐预热、化盐及升温工程施工标公开竞争性谈判

采购公告

（采购编号：QYHXGRSG0062023）

1.采购条件

中国电建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已中标青豫直流二期三标段海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工程EPC工程总承包项目，项目业主为三峡皓

日（格尔木）新能源有限公司。其中EPC工程总承包项目包含的储罐预热、化盐及升温工程分包已得到业主认可，资金已落实，具备采购条件，

中国电建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作为招标人，现公开征集承包商参加青豫直流二期三标段海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工程储罐预热、化盐

及升温工程施工标段投标。

2.项目概况与采购范围

2.1 建设地点

建设地点位于青海省海西州格尔木市，具体位于乌图美仁乡光伏光热园区。

2.2 工程概况及标段概况

本项目总装机容量1000MW，规划900MW光伏项目，配套100MW光热项目。100MW光热项目位于青海省海西州格尔木市乌图美仁太阳能发

电园区南部，格尔木市以西直线距离约140km处，场址中心坐标为E93°20.475′，N36°48.219′，地势平坦开阔，总体地势南高北低，现状为

戈壁荒滩，海拔2900多米，场址西侧有冲沟，多为季节性干沟，由西南向东北展布，土地性质主要为盐碱地和沙地。场址区为荒漠化国有未利用

地，主要为荒漠沙地。

场址区干旱少雨，地下水类型主要为孔隙潜水，受大气降水、雪山融水等补给，地下水主要流向为由南向北，地下水位埋藏较深。场址存在

季节性冻土，冻土冻深线深度为地面以下0.9m。规划场址区主要为自然保留地，不涉及自然保护区、林业、压覆矿，不占生态红线等限制建设因

素。

场址北侧约14km处有S303省道通过，可通过园区规划公路接S303省道到达场内，对外交通条件较为便利。本次招标将由中标人提供本招标

公告中所规定的储罐预热、化盐及升温工程相关工作内容，包括熔盐的现场化盐（含罐体预热）和担保等方面工作内容；同时，包含单体盐在项

目现场二次倒运、混合、化盐、除杂、熔盐储罐罐体预热、灌装至储罐、熔盐升温等相关作业，化盐所需的全部设备及燃料由投标人提供。

2.3 工期要求

时间：计划开工日期2024年5月1日，计划完工日期2024年6月30日，具体在接到发包人通知后61天内完成储罐预热、化盐及升温工程（暂定

量10000t）。

2.4 质量要求

青豫直流二期三标段海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工程储罐预热、化盐及升温工程质量要求：确保工程施工质量必须符合设计、设备制造商图纸、

资料以及国内有关电力建设的标准要求，工程经最终质量验收评定，所有建筑施工工程合格率100%，单位工程优良率100%，分部工程优良率

100%；满足三峡集团打造“工程建设创优、工程技术创新、绿色环保创效、协作共赢创建、党建廉洁创先、经济民生创利”的精品工程相关要

求。满足青海省“江河源”杯评审要求。

2.5 采购范围

本次采购为青豫直流二期三标段海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工程储罐预热、化盐及升温工程，承包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1) 固体盐由发包人提供至现场，承包人负责卸车及场内二次倒运，并按照合同要求将固体盐按照比例混合、破碎、融化和将满足质量要

求的熔融盐灌装至项目现场的熔盐储罐；

(2) 全部化盐区的土建基础施工工程由承包人负责；

(3) 预热熔盐储罐的预热空气接口位于熔盐储罐顶部靠近中心位置，预热装至熔盐储罐预热管口（法兰处）的管道及与其连接的附属件均

由承包人负责；

(4) 熔盐储罐熔盐进口位于熔盐储罐顶部靠近中心位置，化盐装置至熔盐储罐熔罐体预热服务（预热装置及所需耗材等均由承包人负

责）；

(5) 所有化盐设备、装置及所需耗材等均由承包人负责；

(6) 升温服务（升温装置及所需耗材等均由承包人负责）；

(7) 盐进口（法兰处）的管道及与其连接的附属件均由承包人负责；

(8) 投标方成套提供的化盐设备及装置的配电柜、控制柜、配电箱的安装由承包人负责；

(9) 投标方成套提供的化盐设备及装置的配电柜、控制柜、配电箱至设备的电缆敷设和接线以及调试工作均由承包人负责；

(10)投标方成套提供的化盐设备及装置控制系统（DCS）的组态工作均由承包人负责；

(11) 承包人提供合同要求的文件、证书（包含特种设备生产资质或者特种设备需提供检验合格的证明文件）及技术文件（含图纸、照片

等）；

(12) 承包人对化盐设备在安装、调试、试运行、验收试验过程中设备本身的质量负责，保证提供的设备完善、优质，并能安全地投入运

行；

(13)承包人按合同提供有关服务；

(14) 承包人提供必要的维修设备、试验设备和仪器仪表；

(15) 参加发包人组织的其它设备的设计联络会及设计协调会；

(16)负责与其它相关设备供货商设备连接接口等之间的协调。

3.响应人资格要求

3.1企业要求

响应人必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企业法人，必须通过ISO9000系列质量体系认证，并满足下列资质要求：

(1)响应人资格：响应人必须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法人资格、安全生产许可证、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具有建筑工程总承包叁级及以

上或电力工程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具有完备的质量保证体系。

(3)最近三年内没有发生骗取中标、严重违约等不良行为；

(4)具有良好的银行资信和商业信誉，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财产被接管、冻结及破产状态，近三年经济行为没有受到起诉；

(5)经营状况良好；近三年内无设备质量事故及客户投诉。；

3.1.2企业资产（财务要求）：企业近3年财务状况无亏损。

3.1.3 企业主要人员要求：

（1）项目经理资格要求：具有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具有建筑或机电专业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

格证书（B证），且至少担任过1个熔盐化盐工程项目经理的履历，未担任其他在建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具有本单位近半年来的社保缴纳证明。

（2）项目技术负责人的资格要求：有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2年以上从事化盐工程项目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担任过类似工程项目技术

负责人职务；

（3）项目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资格要求：具备有效的建筑系统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C证）；

（4）项目质量管理负责人人员的资格要求：从事2年以上化盐工程施工质量管理工作经历，担任过类似工程项目质量负责人职务；

3.1.4 企业工程业绩要求：近3年内具有化盐工程施工业绩。

3.1.5 企业资信要求：

（1）具有良好的银行资信和商业信誉,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财产被接管、冻结及破产状态；

（2）响应人在近3年无违法、违纪事件、无质量和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等发生；

（3）不是中国电力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电建西北院的禁入承包商；

（4）串标或其他违法行为废标的不允许再次参与投标；

（5）不被最高人民法院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erditchina,gov.cn）或各级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中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3.2其他要求

3.2.1本次采购不接受联合体响应。

3.3 本次采购资格审查采用资格后审方式，开标后由评审小组对响应人的资质进行审查，资格条件没有达到竞争性谈判文件规定要求，评审

小组将否决其投标资格。

4.采购文件的获取

凡有意参加者，请于2023年12月15日至2023年12月21日，每日上午8:30时至11:30时，下午14:00时至17:00时（北京时间，不含法定公休

日），将以下材料扫描后发至采购公告联系邮箱，在邮件中标明购买项目及标段名称、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1）单位营业执照原件副本；

（2）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及被授权人身份证原件；

竞争性谈判文件免费，只提供电子版，不提供纸质版。

5.响应文件的递交

5.1响应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3年12月26日09时30分（北京时间，下同），地点为西安市雁塔区丈八东路18号西

北水电大厦西楼10层会议室（具体会议室另行通知）。

5.2逾期送达、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或者不按照采购文件要求密封的响应文件，响应人将予以拒收。

6.谈判时间、地点

6.1谈判时间：2023年12月26日14时00分，与每一位承包商进行谈判的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6.2谈判地点：西安市雁塔区丈八东路18号西北水电大厦西楼10层会议室（具体会议室另行通知）。

6.3递交响应文件的响应单位未准时参加某一轮次谈判的，视为其自动放弃该轮次谈判。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竞争性谈判采购公告同时在中国电建招标与采购网（http://bid.powerchina.cn）、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

（http://www.cebpubservice.com）、中国电建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nwh.cn）上发布。

8.成交人数量

成交人数量：1人。

9.联系方式

采 购 人：中国电建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地 址：西安市雁塔区丈八东路18号

联 系 人：徐工

电 话：029-88280260

邮 箱：zbcgzx2023@nwh.cn

中国电建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3年12月15日



中国电建西北院青豫直流二期三标段海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工程储罐预热、化盐及升温工程施工标公开竞争性谈判

采购公告

（采购编号：QYHXGRSG0062023）

1.采购条件

中国电建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已中标青豫直流二期三标段海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工程EPC工程总承包项目，项目业主为三峡皓

日（格尔木）新能源有限公司。其中EPC工程总承包项目包含的储罐预热、化盐及升温工程分包已得到业主认可，资金已落实，具备采购条件，

中国电建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作为招标人，现公开征集承包商参加青豫直流二期三标段海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工程储罐预热、化盐

及升温工程施工标段投标。

2.项目概况与采购范围

2.1 建设地点

建设地点位于青海省海西州格尔木市，具体位于乌图美仁乡光伏光热园区。

2.2 工程概况及标段概况

本项目总装机容量1000MW，规划900MW光伏项目，配套100MW光热项目。100MW光热项目位于青海省海西州格尔木市乌图美仁太阳能发

电园区南部，格尔木市以西直线距离约140km处，场址中心坐标为E93°20.475′，N36°48.219′，地势平坦开阔，总体地势南高北低，现状为

戈壁荒滩，海拔2900多米，场址西侧有冲沟，多为季节性干沟，由西南向东北展布，土地性质主要为盐碱地和沙地。场址区为荒漠化国有未利用

地，主要为荒漠沙地。

场址区干旱少雨，地下水类型主要为孔隙潜水，受大气降水、雪山融水等补给，地下水主要流向为由南向北，地下水位埋藏较深。场址存在

季节性冻土，冻土冻深线深度为地面以下0.9m。规划场址区主要为自然保留地，不涉及自然保护区、林业、压覆矿，不占生态红线等限制建设因

素。

场址北侧约14km处有S303省道通过，可通过园区规划公路接S303省道到达场内，对外交通条件较为便利。本次招标将由中标人提供本招标

公告中所规定的储罐预热、化盐及升温工程相关工作内容，包括熔盐的现场化盐（含罐体预热）和担保等方面工作内容；同时，包含单体盐在项

目现场二次倒运、混合、化盐、除杂、熔盐储罐罐体预热、灌装至储罐、熔盐升温等相关作业，化盐所需的全部设备及燃料由投标人提供。

2.3 工期要求

时间：计划开工日期2024年5月1日，计划完工日期2024年6月30日，具体在接到发包人通知后61天内完成储罐预热、化盐及升温工程（暂定

量10000t）。

2.4 质量要求

青豫直流二期三标段海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工程储罐预热、化盐及升温工程质量要求：确保工程施工质量必须符合设计、设备制造商图纸、

资料以及国内有关电力建设的标准要求，工程经最终质量验收评定，所有建筑施工工程合格率100%，单位工程优良率100%，分部工程优良率

100%；满足三峡集团打造“工程建设创优、工程技术创新、绿色环保创效、协作共赢创建、党建廉洁创先、经济民生创利”的精品工程相关要

求。满足青海省“江河源”杯评审要求。

2.5 采购范围

本次采购为青豫直流二期三标段海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工程储罐预热、化盐及升温工程，承包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1) 固体盐由发包人提供至现场，承包人负责卸车及场内二次倒运，并按照合同要求将固体盐按照比例混合、破碎、融化和将满足质量要

求的熔融盐灌装至项目现场的熔盐储罐；

(2) 全部化盐区的土建基础施工工程由承包人负责；

(3) 预热熔盐储罐的预热空气接口位于熔盐储罐顶部靠近中心位置，预热装至熔盐储罐预热管口（法兰处）的管道及与其连接的附属件均

由承包人负责；

(4) 熔盐储罐熔盐进口位于熔盐储罐顶部靠近中心位置，化盐装置至熔盐储罐熔罐体预热服务（预热装置及所需耗材等均由承包人负

责）；

(5) 所有化盐设备、装置及所需耗材等均由承包人负责；

(6) 升温服务（升温装置及所需耗材等均由承包人负责）；

(7) 盐进口（法兰处）的管道及与其连接的附属件均由承包人负责；

(8) 投标方成套提供的化盐设备及装置的配电柜、控制柜、配电箱的安装由承包人负责；

(9) 投标方成套提供的化盐设备及装置的配电柜、控制柜、配电箱至设备的电缆敷设和接线以及调试工作均由承包人负责；

(10)投标方成套提供的化盐设备及装置控制系统（DCS）的组态工作均由承包人负责；

(11) 承包人提供合同要求的文件、证书（包含特种设备生产资质或者特种设备需提供检验合格的证明文件）及技术文件（含图纸、照片

等）；

(12) 承包人对化盐设备在安装、调试、试运行、验收试验过程中设备本身的质量负责，保证提供的设备完善、优质，并能安全地投入运

行；

(13)承包人按合同提供有关服务；

(14) 承包人提供必要的维修设备、试验设备和仪器仪表；

(15) 参加发包人组织的其它设备的设计联络会及设计协调会；

(16)负责与其它相关设备供货商设备连接接口等之间的协调。

3.响应人资格要求

3.1企业要求

响应人必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企业法人，必须通过ISO9000系列质量体系认证，并满足下列资质要求：

(1)响应人资格：响应人必须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法人资格、安全生产许可证、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具有建筑工程总承包叁级及以

上或电力工程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具有完备的质量保证体系。

(3)最近三年内没有发生骗取中标、严重违约等不良行为；

(4)具有良好的银行资信和商业信誉，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财产被接管、冻结及破产状态，近三年经济行为没有受到起诉；

(5)经营状况良好；近三年内无设备质量事故及客户投诉。；

3.1.2企业资产（财务要求）：企业近3年财务状况无亏损。

3.1.3 企业主要人员要求：

（1）项目经理资格要求：具有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具有建筑或机电专业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

格证书（B证），且至少担任过1个熔盐化盐工程项目经理的履历，未担任其他在建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具有本单位近半年来的社保缴纳证明。

（2）项目技术负责人的资格要求：有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2年以上从事化盐工程项目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担任过类似工程项目技术

负责人职务；

（3）项目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资格要求：具备有效的建筑系统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C证）；

（4）项目质量管理负责人人员的资格要求：从事2年以上化盐工程施工质量管理工作经历，担任过类似工程项目质量负责人职务；

3.1.4 企业工程业绩要求：近3年内具有化盐工程施工业绩。

3.1.5 企业资信要求：

（1）具有良好的银行资信和商业信誉,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财产被接管、冻结及破产状态；

（2）响应人在近3年无违法、违纪事件、无质量和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等发生；

（3）不是中国电力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电建西北院的禁入承包商；

（4）串标或其他违法行为废标的不允许再次参与投标；

（5）不被最高人民法院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erditchina,gov.cn）或各级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中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3.2其他要求

3.2.1本次采购不接受联合体响应。

3.3 本次采购资格审查采用资格后审方式，开标后由评审小组对响应人的资质进行审查，资格条件没有达到竞争性谈判文件规定要求，评审

小组将否决其投标资格。

4.采购文件的获取

凡有意参加者，请于2023年12月15日至2023年12月21日，每日上午8:30时至11:30时，下午14:00时至17:00时（北京时间，不含法定公休

日），将以下材料扫描后发至采购公告联系邮箱，在邮件中标明购买项目及标段名称、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1）单位营业执照原件副本；

（2）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及被授权人身份证原件；

竞争性谈判文件免费，只提供电子版，不提供纸质版。

5.响应文件的递交

5.1响应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3年12月26日09时30分（北京时间，下同），地点为西安市雁塔区丈八东路18号西

北水电大厦西楼10层会议室（具体会议室另行通知）。

5.2逾期送达、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或者不按照采购文件要求密封的响应文件，响应人将予以拒收。

6.谈判时间、地点

6.1谈判时间：2023年12月26日14时00分，与每一位承包商进行谈判的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6.2谈判地点：西安市雁塔区丈八东路18号西北水电大厦西楼10层会议室（具体会议室另行通知）。

6.3递交响应文件的响应单位未准时参加某一轮次谈判的，视为其自动放弃该轮次谈判。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竞争性谈判采购公告同时在中国电建招标与采购网（http://bid.powerchina.cn）、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

（http://www.cebpubservice.com）、中国电建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nwh.cn）上发布。

8.成交人数量

成交人数量：1人。

9.联系方式

采 购 人：中国电建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地 址：西安市雁塔区丈八东路18号

联 系 人：徐工

电 话：029-88280260

邮 箱：zbcgzx2023@nwh.cn

中国电建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3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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